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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对深圳既有存量开发政策展开比较分

析，聚焦产权处置这一存量开发政策的核心规则，从对

象范围全面性、产权处置衔接性、路径配置体系性三方

面要素建立比较体系，系统分析检讨了深圳市现行存量

开发制度，为深圳市进一步建设与完善统筹全局、互促

共利、协同高效的存量开发制度提供有益参考，也为全

国其他地区存量开发制度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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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入

深圳作为先行城市化、高度城市化地区，率先面临

了土地资源紧缺、新增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问题，推进

土地供给结构和方式转型是必经之路。自2009年以来，

深圳市积极探索了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农地入市等多

种存量土地开发路径，目前已形成以存量开发为主的建

设用地供应局面，为城市继续高效建设发展提供了坚实

基础。存量开发多元路径齐头并进，虽在一定程度上有

效缓解了深圳供地之困，也带来了政策复杂多样、产权

处置规则不一、利益协调不均衡等问题，对当前及未来

进一步全面化解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制约。

研究拟对比分析深圳既有存量开发政策，聚焦土地

产权处置这一存量土地开发的核心制度，系统分析检讨

深圳存量开发制度，为深圳市进一步建设与完善统筹全

局、互促共利、协同高效的存量开发制度提供有益参

考，也为全国其他地区存量开发制度建设提供可借鉴的

经验。

二、深圳存量开发政策

城市更新是深圳市对存量开发的最先探索。其以政

府引导、市场运作为主，对特定城市建成区（包括旧工

业区、旧商业区、旧住宅区、城中村及旧屋村等）采用

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或拆除重建等多元更新方式，采

用市场主导的利益协商机制，满足原权利人或当事人利

益诉求，完成空间重塑。早在2004年深圳市便颁布实施

《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但实施推进

缓慢。直至2009年，广东省开启“三旧”改造，深圳

市全面启动城市更新工作，出台《深圳市城市更新办

法》，建立总体路径体系，并且不断完善项目实施单元

规划、计划、用地处置、地价核算、操作流程等配套文

件，建立起完整的政策体系[1]。

城市更新虽然起步早、发展快，但由于受市场主导

下短期逐利性的影响，其开发逐步呈现碎片化，对重大

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治理等事关区域长远发展的土地

开发盘活不足。政府主导的土地整备模式应运而出，

以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解决土地历史遗留问

题，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土地整备包括传

统土地房屋征收拆迁与土地整备利益统筹两种路径。土

地整备利益统筹以原农村掌握的各类未完善征（转）地

补偿手续用地为主要对象，按照政府主导、社区主体、

社会参与的原则，通过规划、土地、资金、产权等利益

统筹手段，一揽子农村城市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2]。

农地入市同样以原农村未完善征（转）补偿手续用

地盘活为目标对象，其以单宗空地为基本单位，以简

单、直接的公开出让后利益分成模式，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盘活存量土地。棚户区改造则来源于国家自上而下

的推动部署。自2018年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强棚户

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见》至今，尚处于制度探索建设时

期，目前在市域仅有个案项目试点实施。

随着深圳市存量开发政策的改革创新，虽然各存量

开发路径处于不同的制度发展阶段，但存量土地开发的

制度局面已发生质的转变，从原来的制度供给不足，以

顶层设计、制度创新为重点，到重心下移、以多政策实

施统筹为重点。

三、存量开发政策比较

（一）对象范围全面性

在实施对象范围上，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存在重

叠，均包含原农村各类合法用地与合法外用地，以及国

有已出让的各类合法用地。棚户区改造则一般以国有已

出让的各类合法用地为实施对象。在实践中由于片区统

筹实施的需要，棚户区改造项目也存在将未建的国有出

让土地、原农村集体土地等纳入一并实施的个案情形。

在适用门槛上，城市更新具有合法用地比例、建成年限

等要求，土地整备则适用范围广泛，无产权门槛要求，

无建筑年限要求，对建成区与空地均可实施，并且对对

象规模的兼容性强，可大范围实施、也可小范围收回零

散用地，其在大范围收回规划公共设施用地上，具有突

出优势。

各类存量开发政策对合法用地及依据现有政策可处

置为合法用地的土地，政策覆盖全面、权益处置清晰，

仅对政府社团用地不纳入实施范围外；以原农村合法外

用地为重点，大力探索创新，取得了良好得成效；但整

体上仍以建设用地的拓展供应为目标，对生态空间既有

各类建设的清退实施支撑不足。

在对象处置适用上尚存在薄弱点。一是对未完善征

转手续空地的处置相对薄弱。城市更新与棚户区改造均

以建成区为基本对象，未完善征转手续大面积空地难以

纳入处置；土地整备则利益统筹留用地规模核算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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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挂钩，不利于处置未完善征转手续空地及建设密

度低的区域；农地入市实施范围限于规划为工业、用于

养老、安居型商品房的用地，适用对象有限，且由于物

业分成比例低，实施成效有限。二是对已完成征转补偿

的国有未出让用地的处理尚不足。此类用地一般为在历

史上取得前置审批手续、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办理土

地出让手续，后由于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有偿公开出让

制度的全面铺开不再能予以补办出让手续，停留于国有

未出让状态，成为历史遗留用地。目前仅土地整备可将

其纳入实施范围。城市更新对此类用地不纳入城市更新

单元范围，仅可作为拆除重建项目范围外的外部移交用

地、清退用地；棚户区改造以房为主，对土地的处置尚

处于一案一策实施探索中；深圳市曾拟出台关于已征转

未完善出让手续用地的处置办法，以重新出让、予以原

权利人出让收益分成为基本处置思路，但因利益分成比

例难确定，最终搁浅。可见目前各存量开发路径对已完

成征转补偿的国有未出让用地的权益认定、处置规则不

明确，一案一策，亟待明确规范处置路径。

（二）产权处置衔接性

不同存量开发政策在产权处置方式上存在差异，可

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房地分离模式，城市更新与土地

整备利益统筹为该模式，即将土地按利益分成，一定比

例留予实施主体开发，一定比例由政府收回；土地之

上再对规划利益分成，包括用途、容积率、公共配套设

施、政策性住房配建等；其他则为地价调节、地上建

（构）筑物以重置价货币补偿等。另一种是房地一体思

路，棚户区改造、土地整备房屋征收补偿为该模式，即

就房补房、等价原则，补偿方式一般包括货币补偿与产

权调换。两种产权处置模式的差异，导致二者的产权处

置规则构成截然不同，不具有可比性，因此也难以考量

规则的衔接性问题。产权处置衔接问题仅适用于在同一

种产权处置模式下探讨。

在此背景下，同为房地一体处置模式的土地整备房

屋征收补偿与棚户区改造在产权处置规则上衔接紧密、

协同一致。棚户区改造政策明确以《深圳市房屋征收与

补偿实施办法》为补偿依据。同为房地分离处置模式的

城市更新、土地整备、农地入市，则产权处置规则存在

较大差异。

以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的处置为例，在城市更新中

可采取历史用地处置与外部移交用地处置。在历史用地

处置中32%的土地作为贡献用地用于落实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设施，68%的土地可交由权利主体开发。在外部

移交用地中，则55%的比例计入合法用地指标。在土地

整备利益统筹中，原权利人所得比例（留用地）与现状

容积率（项目实施范围内现状建筑面积与规划建设用地

面积的比值）联动，空地上限为20%，现状容积率大于

1.5则上限为50%，间于0至1.5之间的，在20%的基础上

按20%现状容积率上浮比例。在“1+6”中，规划为工

业、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的，原权利人可获得土地出让收

益的50%；若符合规划可建设为安居型商品房，则40%收

益归原权利人。对比可见对未完善征转手续用地，政策

利益分配规则不一致、缺乏衔接性，导致统一用地在不

同的存量开发路径中，利益水平不均衡。

（三）路径配置体系性

在实施路径上，城市更新体系最为完善，包含拆除

重建、功能改变、综合整治的多元路径，而土地整备和

棚户区改造均只限于拆除重建路径。但目前市域存量开

发项目仍然以拆除重建为主。近年来大拆大建实施模式

的负外部性逐渐引发社会关注[3]，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综

合整治为主的有机复合更新逐渐受到提倡。2019年深圳

市出台《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促进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要转变理念、实施有机更新，

鼓励开展旧工业区综合改造与城中村综合整治。但旧住

宅区的存量微更新仍尚未被重视。近年来旧住宅区改造

缓慢、推进困难，虽然城市更新政策明确今后旧住宅区

改造通过棚户区改造实施，但目前棚户区改造实践步履

维艰，亟须补充微更新的政策路径。

四、深圳市存量土地开发统筹实施政策建议

一是统筹不同存量开发路径，促进利益水平协同统

一。城市更新与土地整备由于实施对象范围的重叠，已

形成同质竞争局面，产生补偿标准的比竞和可持续开发

隐患。应在存量空间统筹再开发框架下，制定统一的拆

迁补偿指导标准，统一制度框架与实施管控体系，实现

存量空间开发一盘棋、一个“数”，同样的房或地只能

获得一种标准的补偿价值。

二是加强确权处置，促进存量开发产权处置规则秩

序统一。存量开发土地产权处置不衔接、规则差异大，

主要是面对未确权的未完善征转手续的历史遗留合法外

用地，对合法用地则产权处置规则清晰、统一。应加大

力度出台未完善征转手续的历史遗留合法外用地确权政

策，推动其合法化规制的同时，也可为存量开发政策提

供衔接处置的基础依据，有利于形成统一秩序。目前产

业与公共配套类历史遗留建筑处理均已出台政策，但住

宅类历史遗留建筑处置仍未能出台新的疏导政策。

三是填补路径空白，制定全覆盖的存量开发路径。

补充旧住宅区综合整治路径，加强存量老旧住宅微更新

的政策机制研究与实施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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